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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八頁) 

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警署刑毒緝字第1150006494號函頒定（修正）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三)中華民國刑法。 

(四)刑事訴訟法。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其施行細則、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 

(六)藥事法及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七)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一、執行各項警察勤務，其勤務規

劃及勤務準備應注意事項，依
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二、準備階段：依取締酒後駕車作
業程序準備路（臨）檢計畫性
勤務所需裝備（視需要增
減）;並準備唾液毒品快篩試
劑、告示牌（毒駕檢測）、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四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
表（下稱觀測表）、警察機關
運用唾液毒品快篩試劑執法
紀錄表（下稱執法紀錄表）、
自願受採集唾液同意書（下
稱唾篩同意書）、自願受採集
尿液同意書(下稱採尿同意
書）。 

三、執行階段： 
 (一)過濾、攔停車輛：員警執

行勤務攔查車輛，或對於
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
判斷易生危害之車輛進行
攔查，並應符合比例原則。 

 (二)觀察與研判： 
  1.指揮車輛停止後，執勤人

員應告知駕駛人，警方目
前正在執行之勤務項目，
如發現車內有疑似毒品或
施用毒品器具情形，請駕
駛人配合實施唾液毒品檢
測、製作觀測表並配合同
意採驗尿液；查獲毒品部
分，依查處毒品案件作業
程序辦理。 

2.執勤人員應目視觀察車內 

(續下頁) 

否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車內是否
發現疑似
毒品或施
用毒品器

具 

執勤人員 

經詳為蒐證，車
輛有無行駛不
穩及駕駛人未
飲酒，卻有施用
毒品徵狀之情

形 

是 

作業內容 

A B 

實施檢測，應全程錄影並告知稽查事由、
使用唾液毒品檢測之流程（產品有效期
限、檢測流程、檢出結果判讀方式、有效
判讀時間）;查獲毒品部分，依查處毒品
案件作業程序辦理。 
） 

是否配
合檢測 

否 

探詢駕駛
人是否於
駕車前施
用毒品 

人車放行 

 

勸導並告知拒絕
檢測法律效果 

權責人員 

是 

否 

是 

C 

是 否 

否 

員警執行勤務，查獲各類毒品案件、車禍肇事
案件或對於已發生危害、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車輛進行攔查，應同時目視觀察車內有
無疑似毒品、施用毒品器具，或疑似施用毒品
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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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八頁) 

 

       

 

 

 

 

 

 

 

 

 

 

 

 

 

 

 

 

 

 

 

 

 

 

  

 

 

 

 

 

 

 

 

 

 

 

 

 

(續下頁) 

有無疑似毒品或施用毒品
器具，以及車內人員有無
注意力不集中、情緒不
穩、視聽幻覺或發抖等可
能為施用毒品後產生之徵
狀，如研判有疑似毒駕徵
候，請駕駛人配合實施唾
液毒品檢測、製作觀測表
並配合同意採驗尿液。 

3.如研判無疑似毒駕情形，
探詢駕駛人是否於駕車前
施用毒品；如有，請駕駛
人配合實施唾液毒品檢
測、製作觀測表並配合同
意採驗尿液；如無，人、
車放行。 

4.車禍肇事案件：應注意是
否為毒駕案件，並依「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
序」A1 及 A2 類之規定，
實施現場勘察及蒐證。遇
客觀情狀足認有不能安
全駕駛情形者，除依相關
法令查處偵辦外，應落實
現場蒐證、防止駕駛人逃
逸，並請駕駛人配合實施
唾液毒品檢測及尿液檢
測；遇拒絕配合者，依刑
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現
行犯或準現行犯規定得
逮捕之。 

 (三)實施唾液毒品檢測： 
1.執勤人員應全程錄影並

告知駕駛人實施唾液毒
品檢測事由、流程（產品
有效期限、檢測流程、檢
出結果判讀方式、有效判
讀時間）並簽署唾篩同意
書。 

2.拒測: 勸導並告知拒絕檢
測法律效果，駕駛人仍拒
測者，請其於執法紀錄表
拒絕接受檢測欄位簽
名，另依道路交管理處罰
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
三十五條當場舉發，並禁
止其駕駛、移置保管車
輛、吊銷其駕駛執照等處 

A B 

作業內容 權責人員 流程 

請駕駛人於執法紀錄
表拒絕接受檢測欄位
簽名，並當場舉發 

告知檢測結果 

否 

是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C 

駕駛人填寫唾篩
同意書後執行檢
測 

是否檢
測成功 

是否配
合檢測 

否 

檢測結
果是否
為陽性 

人車
放行 

否 

是 

請駕駛人於執法
紀 錄 表 確認 簽
名，並當場舉發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五條相關規定處置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
拒測相關規定處置 

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
八條現行犯或準現行
犯規定得逮捕之，並
詢問駕駛人是否願意
接受尿液採驗並配合

製作觀測表 
是 否 

A B 

是 

是否有客觀
情狀足認不
能安全駕駛
(判斷唾液或
尿液檢測可
能呈現毒品

反應) 否 

人員
放行 

是 



3 

(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八頁) 

         

 

 

 

 

 

 

 

 

 

 

 

 

 

 

 

 

 

 

 

 

 

 

 

 

 

 

 

 

 

 

 

 

 

 

A B 
置；如判斷有客觀情狀足
認不能安全駕駛(判斷唾
液或尿液檢測可能呈現
毒品反應)者，依刑事訴
訟法第八十八條現行犯
或準現行犯規定得逮捕
之，並請其配合採驗尿
液；如判斷無前述情狀，
人員放行。 

3.檢測結果: 
(1)失敗:向受測者說明檢測

失敗原因，請其配合重新
實施檢測；如因唾液不足
致無法實施檢測者，請其
配合同意採集尿液，作為
毒駕之測試檢定。 

(2)陽性:告知檢測結果，請
駕駛人於執法紀錄表確
認簽名並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
當場舉發，移置保管車
輛、吊扣駕駛執照及車輛
牌照，另依刑事訴訟法第
八十八條現行犯或準現
行犯規定得逮捕之， 

(3)陰性: 告知檢測結果，
人、車放行。 

 (四)實施尿液採驗： 
1.唾液毒品檢測結果為陽

性者，執勤人員應續探詢
是否願意接受尿液採
驗，並帶返駐地製作警詢
筆錄、觀測表： 

(1)同意接受尿液採驗:並檢
具執法紀錄表、警詢筆錄
及觀測表等不能安全駕
駛相關事證，依刑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第四款移（函）送檢察官
偵辦。 

(2)不同意接受尿液採驗：執
勤人員檢具陽性結果執
法紀錄表等相關事證，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
條之二第二項報請檢察
官核發採驗尿液鑑定許
可書: 

甲、核發採驗尿液鑑定許可 

權責人員 流程 作業內容 

執勤人員 

檢具唾液毒品檢測陽性結果或拒絕
接受檢測執法紀錄表、觀測表等相
關事證，報請檢察官核發採集尿液
鑑定許可書 
 

帶返駐地填寫採尿同
意書並採集尿液、製
作警詢筆錄、觀測表 

檢察官是否核
發鑑定許可書 

採集尿液並製作
警詢筆錄、觀測表 

錄案接續追查
是否涉及毒品
案件 

將執法紀錄表、警詢筆
錄、觀測表等不能安全駕
駛相關事證，附卷送偵查
隊後續調查，並依刑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四款移（函）送檢察
官偵辦。 
 

執勤人員 

填寫工作紀錄簿 

執勤人員 

否 是 

(續下頁) 

執勤人員 

填寫工作紀錄簿 

檢具唾液毒品檢測陽性
結果或拒絕接受檢測執
法紀錄表及觀測表等不
能安全駕駛相關事證，
附案卷送偵查隊，並依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第一項第四款移（函）

送檢察官偵辦。 
 

偵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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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八頁) 

 

三、分局流程： 

 

 

 

 

 

 

 

 

 

 

 

 

 

 

 

 

 

 

 

 

 

 

 

 

 

 

 

 

(續下頁) 

書者:採集尿液後，檢
具唾液毒品檢測陽性
結果執法紀錄表、警
詢筆錄、觀測表等不
能安全駕駛相關事
證，依刑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
四款移（函）送檢察
官偵辦。 

乙、未核發採驗尿液鑑定
許可書者:檢具唾液
毒品檢測陽性結果執
法紀錄表及觀測表等
相關事證，案卷送偵
查隊，依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第四款移（函）送檢
察官偵辦。 

2.拒絕接受唾液毒品檢
測者，執勤人員應續
探詢是否願意接受尿
液採驗： 

(1)同意接受者:帶返駐地
製作警詢筆錄、觀測
表、簽署採尿同意
書，於採集尿液後人
員放行，後續視尿液
檢驗報告結果，檢具
執法紀錄表、警詢筆
錄、觀測表等相關事
證函送該管地檢署。 

(2)不同意接受者:如判斷
有客觀情狀足認不
能安全駕駛(判斷唾
液或尿液可能檢測
呈現毒品反應)者，
檢具拒測執法紀錄
表警詢筆錄、觀測表
等不能安全駕駛相
關事證，依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零五條之
二第二項報請核發
採驗尿液鑑定許可
書，如未核發者，錄 

偵查隊 

交通單位 

受理案卷 

交通權責單位確
認尿液檢驗報告
是否有毒品濃度

數值 

是 否 

收受尿液確認檢驗報告後，函
報該管地檢署;相關卷證會辦
查獲機關之交通權責單位 

執法紀錄表是
否已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
當場舉發 

執法紀錄表是
否已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
當場舉發 

由查獲
機關之
交通權
責單位
依職權
舉發 

相關
卷證
由原
舉發
單位
留存
備查 

是 
否 是 否 

填寫
工作
紀錄
簿 

由原
舉發
單位
撤銷
舉發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交通單位 

交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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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五頁，共八頁) 

 

 

 

 

 

 

 

 

 

 

 

 

 

 

 

 

 

 

 

 

 

 

 

 

 

 

 

 

 

 

(續下頁) 

案接續追查是否有涉
及毒品案，並依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第一項第四款移（函）
送檢察官偵辦；如判
斷無不能安全駕駛前
述情狀，人員放行。 

四、結果處置： 
(一)偵查隊收受尿液檢驗報

告後，函報該管地檢署，
並將相關卷證會辦查獲機
關之交通權責單位。 

(二)由交通權責單位確認尿
液檢驗報告有無毒品濃
度數值： 

1.尿液有毒品濃度數值：交
通權責單位確認執法紀錄
表是否已依道交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當場舉發，未舉發者，依
違反道交條例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職
權舉發；已舉發者，由原
舉發單位將尿液確認檢驗
報告結果留存備查。 

2.尿液無毒品濃度數值：交
通權責單位確認執法紀錄
表是否已依道交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當場舉發；已舉發者，將
尿液確認檢驗報告及執法
紀錄表(含舉發單號)移由
原舉發單位撤銷。 

(三)如查獲單位為縣(市)警
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
公路警察局、港務警察總
隊之刑事警察（大）隊，
該局、總隊之交通權責單
位指該局、總隊之交通警
察（大）隊或行政科。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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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六頁，共八頁) 

四、使用表單： 

(一)工作紀錄簿。 

(二)刑案陳報單。 

(三)逕行逮捕通知書。 

(四)調查筆錄。 

(五)扣押物清單。 

(六)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四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如附表一)。 

(七)陳報檢察官許可書。 

(八)司法警察機關鑑定聲請書。 

(九)警察機關運用唾液毒品快篩試劑執法紀錄表(如附表二)。 

(十)自願受採集唾液同意書(如附表三)。 

(十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十二)自願受採集尿液同意書。 

五、注意事項： 
(一)女性搜身採證部分應由女警為之。 

(二)提審法第二條第一項：「人民被逮捕拘禁時，其執行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

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三)提審法第九條第一項：「執行逮捕、拘禁之公務人員，違反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者，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二項：「執行逮捕、拘禁之公務人員，違反第七條

第一項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嫌犯於分駐(派出)所偵詢期間，無法蒐集尿液時，可於分局偵查隊複詢時再行採

集。 

(五)執勤人員發現車內人員有疑似施用毒品後之跡象時（如車內人員有施用毒品後之

徵狀或車內有施用毒品後之氣味），應提高警覺，並注意車輛駕駛人精神狀態，判

斷有無違法情事。 

(六)執勤人員發現車輛行駛不穩，經攔查後應詳實觀察駕駛人有無施用毒品徵候，如

語無倫次、注意力無法集中、肌肉顫抖等行為；符合施用毒品徵候者，始得實施

唾液毒品檢測，並應告知稽查事由及實施檢測原因、流程等，並全程連續錄影。 

(七)如遇車禍肇事致人傷、亡案件，執勤人員應注意駕駛人是否有涉犯刑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之三不能安全駕駛罪，並應落實現場勘察、蒐證、預防人犯脫逃及保全證

據等相關處置作為。 

(八)已依唾液毒品測試檢定結果當場舉發者，其舉發及撤銷原則如下: 

1、偵查隊將相關卷證簽會查獲機關之交通權責單位：  

（1）有毒品濃度數值：交通權責單位應檢視執法紀錄表是否已依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當場舉發，若無（含當事人拒測），應

依職權舉發；如已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當場舉發者，由原舉發單位留存備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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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七頁，共八頁) 

（2）無毒品數值：交通權責單位應檢視執法紀錄是否已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當場舉發；已當場舉發者，由原舉發單位撤銷同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舉發。 

2、如查獲單位為縣（市）警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港務警察總隊

之刑事警察（大）隊，其舉發及撤銷原則，亦同。 

(九)如現場無法實施、完成唾液毒品檢測或無法依唾液毒品測試檢定結果當場舉發

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一、第二百零五條之二、第二百零五條之三

等規定執行採尿程序，續將尿液確認檢驗報告及相關卷證簽會查獲機關之交通權

責單位，依職權舉發;另查獲單位為縣（市）警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

察局、港務警察總隊之刑事警察（大）隊，其交通權責單位係指該局、總隊之交

通警察（大）隊或行政科。 

 (十) 緝獲施用毒品後駕車逮捕及移送法辦原則： 

1、請執勤人員於查獲駕駛人持有、施用案件時，除落實蒐證外，均應填寫觀測表，

以完備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四款不能安全駕駛之舉證程序。 

2、經唾液毒品檢測為陽性者或經現場判斷有客觀情狀足認不能安全駕駛(判斷唾液

或尿液檢測可能呈現毒品反應)之拒絕接受測試檢定者，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

條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規定得逮捕之，並檢具陽性或拒測執法紀錄表、警詢筆錄、

觀測表等不能安全駕駛等相關事證，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四款移

（函）送檢察機關；遇有施用毒品駕車肇事案件，肇事駕駛人逮捕及移送原則，

亦同。 

3、針對經現場判斷有客觀情狀足認不能安全駕駛（判斷唾液或尿液檢測可能呈現毒

品反應）之拒絕接受測試檢定者，為強化其現場判斷有客觀情狀足認不能安全駕

駛之證據，務必全程連續錄影，蒐集相關事證，並佐以駕駛人精神狀態（如語無

倫次、注意力無法集中、肌肉顫抖等行為），記載於筆錄及測試觀察紀錄表，提供

司法機關參考。 

4、於收受尿液檢驗報告後(不論報告有無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

代謝物反應)，應將尿液檢驗報告函發該管地檢署偵辦，以完備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三第一項施用毒品後駕車之舉證程序。 

(十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

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

反其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

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

並有鑑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其意思，

報請檢察官許可，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於有非即時採尿，無法有效保全證據之

急迫情況，得逕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前項後段逕以非侵入方式採尿，應於採取

後二十四小時內報請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三日內撤銷之。 

 

 



8 

 

(續) 取締疑似施用毒品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八頁，共八頁) 

     同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三規定：前條第二項之許可，應用許可書，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二、受採取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三、應鑑定之事項。四、執行之機

關及期間。許可書，由檢察官簽名。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前條

第二項前段採取尿液時，應出示許可書及可證明其身分之文件。許可書於執行期

間屆滿後不得執行，應即將許可書交還。 

(十二)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略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

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十三)執勤技巧： 

  1、出勤前落實勤前教育，帶班幹部明確任務分工，確實檢查應勤裝備是否正常運作。 

  2、執勤人員路檢盤查駕駛人時，應離開車道至安全處所，並以警車在後戒護，以達

到安全維護措施。 

3、執行路檢盤查勤務應有敵情觀念，防範駕駛人無預警襲擊，攔檢時發現車速過快

車輛，應特別注意人身安全，保持安全反應距離，遇攔檢不停車輛應迅速閃避，

不可強行攔阻，以維自身安全。 

  4、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以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或施用毒品後之症狀

為主，不得將頭探入車窗內，以避免危害自身安全。 

  5、善用執法裝備器材，對於錄影、錄音等應勤裝備應確實攜帶，並注意執勤態度，

遇有藉故滋事之駕駛人，應使用錄影器材全程蒐證，以確保同仁及民眾應有權益。 

  6、常訓課程應落實實施，教導員警路檢盤查要領，並模擬可能發生之危害狀況與危

機處理應注意事項，內容包含警械使用條例、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執勤技巧等，

使每位執勤員警熟稔相關法令與標準作業程序。 

  7、對於依法應予逮捕而抗拒逮捕或逃逸者，得使用強制力及依法使用警械，但應符

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十四)使用唾液毒品快篩試劑檢測流程： 

1、唾液毒品快篩試劑保存方式應參照各家廠牌之使用說明書，保存於低於攝氏四

十度、乾燥之環境，避免置於陽光直曬、受潮發霉之空間。 

2、測試檢定前，應請駕駛人漱口並等待十分鐘後開始執行檢測。 

3、對同一駕駛人實施測試檢定，以實施二次為上限；已施測二次仍無法成功檢測

者，依注意事項第九點辦理。 



 

附表一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四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駕駛人姓名  查獲(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身分證字號   查獲(發生)地點  

查獲原因 □攔檢時發現 □交通事故處理發現 □其他： 

探詢是否施用

毒品、麻醉或

安眠藥品結果 

□坦承曾經施用毒品         □坦承曾經施用麻醉或安眠藥品 

□否認曾經施用毒品、麻醉或安眠藥品    

□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情形 

□自願接受尿液採驗 □拒絕接受尿液採驗 

右列

項目 

，就 

部分

具體

情形

符合

者於

□內

打ˇ 

觀察

結果 

觀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壹、駕駛時之狀態（可複選）： 

□夜間駕車，未依規定使用燈光，駕駛行為明顯異常。 

□轉彎或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或方向燈錯誤；或有駛入對向車道、單行道等異常駕駛行為。 

□對員警指揮及交通號誌無反應或遲緩，駕駛判斷力顯然欠佳。 

□駕駛有蛇行，車身搖擺不定，轉彎半徑過大或過小等駕駛操控力欠佳情形。 

□車輛行駛偏離常軌，時而加速，時而突停，顯無法正常操控駕駛。 

□駕駛過程，因【                  】原因，顯無法正常操控駕駛。 

□查獲後，嫌疑人出入車門困難，顯無法正常操控駕駛。 

□其他：                                                        。 

貳、查獲後之狀態（可複選）： 

嫌疑人有□語無倫次、含糊不清□意識模糊，注意力無法集中□嘔吐□多語□呆滯木僵□

大笑□昏睡叫喚不醒□搖晃無法站立□自殘□拉扯□攻擊□大聲咆哮□打哈欠，流鼻水□

手腳有注射針孔痕跡□身體顫抖抽搐□產生幻覺等情事。 

參、其他補充說明：  

 

測試

結果 

壹、命駕駛人做直線測試（以長十公尺之直線，令其迴轉走回原地）及平衡動作（雙腳併

攏，雙手緊貼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離地十五公分，並停止不動三十秒）。 

一、測試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二、測試地點：  

 

三、測試結果：□步行時左右搖晃，腳步不穩□腳步離開測試的直線□身體前後或左右搖

擺不定□手腳部顫抖，身體無法保持平衡□用手臂來保持平衡（可複選）。 

□無上述五項情形。 

□拒絕檢測。 

□未檢測。    

原因： 



 

0.5cm 

貳、命駕駛人用筆在兩個同心圓之間的零點五公分環狀帶內，畫另一個圓。 

一、測試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二、測試地點：  

 

三、測試結果： 

□拒絕檢測。 

□未檢測。 

原因： 

 

 

 

 
 
 
 
內圓半徑四公分 
外圓半徑四點五公分 
 
 
 
 
 
 
 
 

 

備 

註 

一、 本表於查獲或發現後即時觀察測試記錄。 

二、 表內時間應以二十四小時制記載（如下午六時，應記載為十八時）。 

三、 直線、平衡及同心圖測試應全程錄影（確認錄影時間無誤），施測地點光線不足時，應使用照明設備，務使影像

清晰可辨，並選擇空曠明亮且安全處所施測，以免發生危害。 

四、 經員警攔查駕駛人「坦承駕車前有施用毒品」或「車輛內發現有疑似毒品或施用毒品器具」等情事，且有本表所

列之客觀情事，足認其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於移送法辦時須檢附本表。 

五、 如現場無法實施、完成唾液毒品檢測或無法依唾液毒品測試檢定結果當場舉發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

之一、第二百零五條之二、第二百零五條之三等規定執行採尿程序。 

此致        地方檢察署 

駕駛人簽名：    
           
□拒絕簽名。 

□無法簽名。 

理由： 
           
觀察記錄者（二人以上）：        
           
服務單位： 
           

 



 

附表二 

警察機關運用唾液毒品快篩試劑執法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請注意應全程錄影 

□當事人       拒絕接受檢測        請填寫拒絕接受檢測人姓名 

舉發通知單號：                                           拒測時填寫 

操作人員：                   請注意試劑操作順序及可判讀時間 

試劑保存期限：   年  月  日  【不可使用逾期試劑】 

開始操作時間：   時   分            請填寫二十四小時制時間 

判讀檢測結果時間：   時   分        請填寫二十四小時制時間 

檢測結果：□毒品陽性反應  □毒品陰性反應        請立即拍照記錄 

舉發通知單號：                                                      陽性時須填寫 

本人於現場受檢，並親自確認以上檢測結果無誤： 

受檢人簽名：             □受檢人拒絕簽名 

現場判讀檢測結果時拍照記錄情形：  返回駐地後請將照片檔案置於下方 

 

 

 

 

 



 

附表三 

自 願 受 採 集 唾 液 同 意 書 

 

本人             出於自願，同意    年   月   日接受警察

機關採集唾液作為檢測有無施用毒品後駕車之測試檢定使用，特

立此同意書。 

受採集唾液人： 

住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受採集唾液人得依其自由意志同意或不同意本次採集唾液，並得隨時

撤回同意。 

 

 

 

 

 

 

 

註： 
一、 執行人員應嚴格遵守「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經受採集唾液人出於自願

性同意」等法定程序。 

二、 所謂「經受採集唾液人出於自願性同意」係指受採集唾液人得依其自由意志同意或

不同意本次採集唾液接受唾液毒品快篩測試檢定，並得隨時撤回同意。 

三、 應於獲得受採集唾液人同意後始得開始執行採集唾液。 

 


